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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部 分

增 值 税 法 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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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纳税义务人和扣缴义务人

一、纳税义务人

（一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、修

理修 为增值税的纳税义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，

务人（以下简称纳税人），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。

（摘自《暂行条例》）

（二）条例第一 所称单位，是指国有企业、集体企业、条

私有企业、股份制企业、其他企业和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、军事

单位、社会团体及其他单位。

条例第一条所称个人，是指个体经营者及其他个人。

（摘自《实施细则》）

【见壹、一（、一）】

（三）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征收增值税，按照全国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有关决定执行。

（摘自《暂行条例》）

外商投资 年企业和外 月国企业自 日起适用

国务院发布的增值税暂行条例。

（摘自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》）

外商投资企业，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中

外合资经营企业、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。

外国企业，是指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、场所，从事生产、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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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和虽未设立机构、场所，而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外国公

司、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。

（摘自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》）

（四）申报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的货物均应缴纳增

值税。进口货物的收货人或办理报关手续的单位和个人，为进

口货物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。

（摘自 号通知）国税发

（五）企业租赁或承包给他人经营的，以承租人或承包人

为纳税人。

（摘自《实施细则》）

二、扣缴义务人

境外的单位或个人在境内销售应税劳务而在境内未设有

经营机构的，其应纳税款以代理人为扣缴义务人；没有代理人

的，以购买者为扣缴义务人。

（摘自《实施细则》）

贰、境内销售货物和应税劳务的认定

一、条例第一条 所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（以下简称

境内）销售货物，是指所销售的货物的起运地或所在地在境

内。

（摘自《实施细则》）

【见壹、一、（一）】

二、条例第一条 所称在境内销售应税劳务，是指所销售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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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应税劳务发生在境内。

（摘自《实施细则》）

【见壹、一（、一）】

叁、销售货物和应税劳务的范围

一、销售货物和应税劳务

（一）条例第一条 所称销售货物，是指有偿转让货物的

所有权。

（摘自《实施细则》）

【见壹、一（、一）】

（二）条例第一条 所称提供加工、修理修配劳务，是指有

偿提供加工、修理修配劳务。但单位或个体经营者聘用的员工

为本单位或雇主提供加工、修理修配劳务，不包括在内。

（摘自《实施细则》）

【见壹、一（、一）】

（三）细则所称有偿，包括从购买方取得货币、货物或其他

经济利益。

（摘自《实施细则》）

二、货物和劳务的范围

（一）条例第一条 所称货物，是指有形动产，包括电力、

热力、气体在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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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摘自《实施细则》）

【见壹、一（、一）】

所称加工，（二）条例第一条 是指受托加工货物，即委托

方提供原料及主要材料，受托方按照受托方的要求制造货物

并收取加工费的业务。

（摘自《实施细则》）

【见壹、一（、一）】

所称修理修配，是指受托对（三）条例第一条 损伤和丧

失功能的货物进行修复，使其恢复原状和功能的业务。

（摘自《实施细则》）

见壹、一（、一）】

三、视同销售货物

单位或个体经营者的下列行为，视同销售货物：

（一）将货物交付他人代销；

（二）销售代销货物；

（三）设有两个以上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，将货

物从一个机构移送其他机构用于销售，但相关机构设在同一

县（市）的除外；

（四）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；

（五）将自产、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作为投资，提供给其

他单位或个体经营者；

（六）将自产、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投资

者；

（七）将自产、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；

（八）将自产、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无偿赠送他人。

（摘自《实施细则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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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混合销售行为

一、混合销售行为的概念

（一）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货物又涉及非应税劳务，

为混合销售行为。

（摘自《实施细则》）

（二）非应税劳务，是指属于应缴营业税的交通运输业、建

筑业、金融保险业、邮电通信业、文化体育业、娱乐业、服务业

税目征收范围的劳务，

（摘自《实施细则》）

附：营业税税目注释

交通运输业

本税目的征收范围包括：陆路运输、水路运输、航空运输、

管道运输、装卸搬运。

凡与运营业务有关的各项劳务活动，均属本税目的征税

范围。

建筑业

本税目的征收范围包括：建筑、安装、修缮、装饰、其他工

程作业。

金融保险业

本税目的征收范围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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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，包括贷款、融资租赁、金融商品转让、金融经纪

业和其他金融业务。

）保险。

邮电通信业

本税目的征收范围包括：

）邮政：包括传递函件或包件、邮汇、报刊发行、邮务物

品销售、邮政储蓄及其他邮政业务（如信封、信纸、汇款单、邮

件包装用品等）。

电信包括电报、电传、电话、电话机安装、电信物品销

售及其他电信业务（如电报纸、电话号码簿、电报签收簿、电信

器材、电话等）的业务。

文化体育业

本税目的征收范围包括：

文化业，包括表演、播映、其他文化业。

）体育业，是指举办各种体育比赛和为体育比赛或体育

活动提供场所的业务。

娱乐业

本税目征收范 歌舞厅、围包括：经营歌厅、舞厅、卡拉

音乐茶座、台球、高尔夫球、保龄球场、游艺场等娱乐场所，以

及娱乐场所为顾客进行娱乐活动提供服务的业务。

服务业

本税目的征收范围包括：代理业、旅店业、饮食业、旅游

业、仓储业、租赁业、广告业、其他服务业。

转让无形资产

本税目的征收范围包括：转让土地使用权、转让商标权、

转让专利权、转让非专利技术、转让著作权（如电影母片、录像

带母带）、转让商誉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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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不动产

本税目的征收范围包括：销售建筑物或构筑物、销售其他

土地附着物。

号通知（摘自国税发 ）

二、混合销售行为的确定

（一）从事货物的生产、批发或零售的企业、企业性单位及

个体经营者的混合销售行为，视为销售货物，应当征收增值

税；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混合销售行为，视为销售非应税劳务，

不征收增值税。

（摘自《实施细则》）

（二）上款所称从事货物的生产、批发或零售的企业、企业

性单位及个体经营者，包括以从事货物的生产、批发或零售为

主，并兼营非应税劳务的企业、企业性单位及个体经营者在

内。

（摘自《实施细则》）

（三）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五条 的规定“，以

从事货物的生产、批发或零售为主，并兼营非应税劳务的企

业、企业性单位及个体经营者”的混合销售行为，应视为销售

货物征收增值税。此条规定所说的“以从事货物的生产、批发

或零售为主，并兼营非应税劳务”，是指纳税人的年货物销售

额与非增值税应税劳务营业额的合计数中，年货物销售额超

过 ，非增值税应税劳务营业额不到

（摘自 财 号通知）税字

【见肆、二（、二）】

（四）根据细则第五条 规定，以从事非增值税应税劳务

为主，并兼营货物销售的单位与个人，其混合销售行为应视为



第 9 页

销售非应税劳务，不征收增值税。但如果其设立单独的机构经

营货物销售并单独核算，该单独机构应视为从事货物的生产、

批发或零售的企业、企业性单位，其发生的混合销售行为应当

征收增值税。

（摘自国税发 号通知）

【见肆、二（、二）】

（五）纳税人的销售行为是否属于混合销售行为，由国家

税务总局所属征收机关确定。

（摘自《实施细则》）

（六）从事运输业务的单位与个人，发生销售货物并负责

运输所售货物的混合销售行为，征收增值税。

（摘自 号通知）财税字

伍、兼营非应税劳务

一、纳税人兼营非应税劳务的，应分别核算货物或应税劳

务和非应税劳务的销售额。不分别核算或者不能准确核算的，

其非应税劳务应与货物或应税劳务一并征收增值税。

（摘自《实施细则》）

二、非应税劳务，是指属于应缴营业税的交通运输业、建

筑业、金融保险业、邮电通信业、文化体育业、娱乐业、服务业

税目征收范围的劳务。

（摘自《实施细则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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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纳税人兼营的非应税劳务是否应当一并征收增值税，

由国家税务总局所属征收机关确定。

（摘自《实施细则》）

陆、税率和征收率

一、税率

（一）货物税率

纳税人销售或者进口货物，除下列 项、第 项规定第

外，税率为百分之十七。

纳税人销售或者进口下列货物，税率为百分之十三：

粮食、食用植物油；

自来水、暖气、冷气、热水、煤气、石油液化气、天然气、

沼气、居民用煤炭制品；

图书、报纸、杂志；

饲料、化肥、农药、农机、农膜；

）农业产品 ；

金属矿采选产品、非金属矿采 ；选产品

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货物。

纳税人出口货物，税率为零；但是，国务院另有规定的

除外。

（摘自《暂行条例》）

根据国 年 月务院决定，从 日起农业产品增值



第 11 页

税税率由 调整为

（摘自财税字 号通知）

根据国 年 月 日起金属矿采务院的决定，从

选产品、非金属矿采选产品增值税税率由 调整为

（ 号通知）摘自 财税字第

（二）应税劳务税率

纳税人提供加工、修理修配劳务，税率为百分之十七。

（摘自《暂行条例》）

（三）兼营不同税率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适用税率

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的货物或者应税劳务，应当分别核

算不同税率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销售额。未分别核算或不能

准确核算销售额的，从高适用税率。

（摘自《暂行条例》）

（四）兼营应征增值税的非应税劳务的适用税率

纳税人销售不同税率货物或应税劳务，并兼营应属一并

征收增值税的非应税劳务的，其非应税劳务应从高适用税率。

（摘自《实施细则》）

（五）适用百分之十三税率的货物征税范围

粮食

粮食是各种主食食科的总称。本货物的范围包括小

麦、稻谷、玉米、高粱、谷子、大豆和其他杂粮（如大麦、燕麦）及

经加工的面粉、大米、玉米等。不包括粮食复制品（如挂面、切

面、馄饨皮等）和各种熟食品和副食品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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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摘自国税发 号通知）

切面、饺子皮、米粉等经简单加工的粮食复制品，比照

粮食征税。

粮食复制品，是指以粮食为原料加工的生食品，不包括挂

面和以粮食为原料加工的速冻食品、副食品。粮食复制品的具

体范围，由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直

属分局根据上述原则确定，并上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备

案。

本规定 月自 日起执行年 。

号（摘自 通财税字 知）

食用植物油

植物油是从植物根、茎、叶、果实、花或胚芽组织中加工提

取的油脂。

食用植物油仅指：芝麻油、花生油、豆油、莱籽油、米糠油、

葵花籽油、棉籽油、玉米坯油、茶油、胡麻油，以及以上述油为

原料生产的混合油。

（摘自国税发 号通知）

棕桐油，按照食用植物油 的税率征收增值税。

（摘 号通知财税字 ）自

自来水

自来水是指自来水公司及工矿企业经抽取、过滤、沉淀、

消毒等工序加工后，通过供水系统向用户供应的水。

农业灌溉用水、引水工程输送的水等，不属于本货物的范

围。

号通知（摘自国税发 ）

暖气、热水

暖气、热水是指利用各种燃料（如煤、石油、其他各种气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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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固体、液体燃料）和电能将水加热，使之生成的气体和热水，

以及开发自然热能，如开发地热资源或用太阳能生产的暖气、

热气、热水。

利用工业余热生产、回收的暖气、热气和热水也属于本货

物的范围。

（摘自国税发 号通知）

冷气

冷气是指为了调节室内温度，利用制冷设备生产的，并通

过供风系统向用户提供的低温气体。

（摘自国税 号通知）发

煤气

煤气是指由煤、焦炭、半焦和重油等经干馏或汽化等生产

过程所得气体产物的总称。

煤气的范围包括：

焦炉煤气：是指煤在炼焦炉中进行干馏所产生的煤

气。

）发生炉煤气：是指用空气（或氧气）和少量的蒸气将煤

或焦炭、半焦，在煤气发生炉中进行汽化所产生的煤气、混合

煤气、水煤气、单水煤气、双水煤气等。

液化煤气：是指压缩成液体的煤气。

（摘自国税 号通知）发

石油液化气

石油液化气是指由石油加工过程中所产生的低分子量的

烃类炼厂气经压缩成的液体。主要成份是丙烷、丁烷、丁烯等。

（摘自国税 号通知）发

天然气

天然气是蕴藏在地层内的碳氢化合物可燃气体。主要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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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甲烷、乙烷等低分子烷烃和丙烷、丁烷、戊烷及其他重质气

态烃类。

天然气包括气田天然气、油田天然气、煤矿天然气和其他

天然气。

（摘自国 号通知）税发

沼气

沼气，主要成份为甲烷，由植物残体在与空气隔绝的条件

下经自然分解而成，沼气主要作燃料。

本货物的范围包括：天然沼气和人工生产的沼气。

号通（摘自国税发 知）

居民用煤炭制品

居民用煤炭制品是指煤球、煤饼、蜂窝煤和引火炭。

（ 号通知）摘自国税发

图书、报纸、杂志

图书、报纸、杂志是采用印刷工艺，按照文字、图画和线条

原稿印刷成的纸制品，本货物的范围是：

图书，是指由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的出版单位出版，

采用国际标准书号编序的书籍，以及图片。

）报纸，是指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，在各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新闻出版部门登记，具有国内统一刊号（ ）报纸。

杂志，是指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，在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登记，具有国内 ）的刊统一刊号（

物。

号（摘自国税发 通知）

饲料

饲料是指用于动物饲养的产品或其加工品。

本货物的范围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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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一饲料：指作饲料用的某一种动物、植物、微生物产

品或其加工品。

混合饲料：指采用简单方法，将两种以上的单一饲料

混合到一起的饲料。

配合饲料：指根据不同的饲养对象、饲养对象的不同

生长发育阶段对各种营养成分的不同需要量，采用科学的方

法，将不同的饲料按一定的比例配合到一起，并均匀地搅拌，

制成一定料型的饲料。

直接用于动物饲养的粮食、饲料添加剂不属于本货物的

范围。

（ 号通知）摘自国税发

化肥

化肥是指经化学和机械加工制成的各种化学肥料。

化肥的范围包括：

化学氮肥，主要品种有尿素和硫酸铵、硝酸铵、碳酸氢

铵、氯化铵、石灰氮、氨水等。

磷肥，主要品种有磷矿粉、过磷酸钙（包括普通过磷酸

钙和重过磷酸钙两种）、钙镁磷肥、钢渣磷肥等。

钾肥，主要品种有硫酸钾、氯化钾等。

复合肥料，是用化学方法合成或混配制成含有氮、磷、

钾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营养元素的肥料。含有两种的称二

元复合肥，含有三种的称三元复合肥料，也有含三种元素和某

些其他元素的叫多元复合肥料。主要产品有硝酸磷肥、磷酸

铵、磷酸二氢钾肥、钙镁磷钾肥、磷酸一铵、磷粉二铵、氮磷钾

复合肥等。

微量元素肥，是指含有一种或多种植物生长所必需

的，但需要量又极少的营养元素的肥料，如硼肥、锰肥、锌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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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肥、钼肥等。

其他肥，是指上述列举以外的其他化学肥料。

（摘自国税 号通知）发

农药

农药是指用于农林业防治病虫害、除草及调节植物生长

的药剂。

农药包括农药原药和农药制剂。如杀虫剂、杀菌剂、除草

剂、植物生长调节剂、植物性农药、微生物农药、卫生用药、其

他农药原药、制剂等等。

号通知）（摘自国税发

农膜

农膜是指用于农业生产的各种地膜、大棚膜。

（摘 号通知）自国税发

农机

农机是指用于农业生产（包括林业、牧业、副业、渔业）的

各种机器和机械化、半机械化农具，以及小农具。

农机的范围为：

拖拉机，是以内燃机为驱动牵引机具从事作业和运载

物资的机械。包括轮拖拉机、履带拖拉机、手扶拖拉机、机耕

船。

）土壤耕整机械，是对土壤进行耕翻整理的机械。包括

机引犁、机引耙、旋耕机、镇压器、联合整地器、合壤器、其他土

壤耕整机械。

）农田基本建设机械，是指从事农田基本建设的专用机

械。包括开沟筑埂机、开沟铺管机、铲抛机、平地机、其他农田

基本建设机械。

）种植机械，是指将农作物种子或秧苗移植到适于作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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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长的苗床机械。包括播作机、水稻插秧机、栽植机、地膜复盖

机、复式播种机、秧苗准备机械。

植物保护和管理机械，是指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的管

理、施肥、防治病虫害的机械。包括机动喷粉机、喷雾机（器）、

弥雾喷粉机、修剪机、中耕除草机、播种中耕机、培土机具、施

肥机。

收获机械是指收获各种农作物的机械。包括粮谷、棉

花、薯类、甜菜、甘蔗、茶叶、油料等收获机。

场上作业机械，是指对粮食作物进行脱粒、清选、烘干

粒机、清选的机械设备。包括各种脱 机、粮谷干燥机、种子精选机。

排灌机械是指用于农牧业排水、灌溉的各种机械设

备。包括喷灌机、半机械化提水机具、打井机。

农副产品加工机械，是指对农副产品进行初加工、加

工后的产品仍属农副产品的机械。包括茶叶机械、剥壳机械、

棉花加工机械（包括棉花打包机）、食用菌机械（培养木耳、蘑

菇等）、小型粮谷机械。

以农副产品为原料加工工业产品的机械，不属于本货物

的范围。

）农业运输机械，是指农业生产过程中所需的各种运

轮运货车）、畜力车和拖拉机挂车。输机械。包括人力车（不包括三

农用汽车不属于本货物的范围。

）畜牧业机械，是指畜牧业生产中所需的各种机械。包

括草原建设机械、牧业收获机械、饲料加工机械、畜禽饲养机

械、畜产品采集机械。

）渔业机械，是指捕捞、养殖水产品所用的机械。包括

捕捞机械、增氧机、饵料机。

机动渔船不属于本货物的范围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